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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类型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1
D3HB20251
1270024

先锋路丽水家园小区35栋楼下国家
电网配电室噪声大。

秦皇岛
市海港
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噪声

经核查，丽水家园小区35栋西北侧有一处配电室，属于小区配套设施，经验收合格后于2006
年2月投运。2006年4月开发企业雨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秦皇岛电力公司市区供电分公司
（现为国网秦皇岛供电公司海港区供电中心）签订“丽水家园居民小区（先盛里31—37栋）
变配电设施维护协议”，负责日常运行维护。11月28日，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到丽水家园小区
进行了现场核查。丽水家园小区35栋西北侧有一处平房为配电室，委托第三方公司对该处声
环境进行检测，分别在配电室边界处和距离最近住宅楼35栋4单元西北角2个点位开展检测。
经检测，配电室边界处日间值为52dB、夜间值为48dB，35栋4单元西北角日间值为48dB、夜
间值为43dB。根据《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1类标准限值要求，
日间标准限值为55dB、夜间标准限值为45dB，配电室边界处夜间监测结果不达标，该问题部
分属实。

部分
属实

采取措施最大限度
降低配电室的噪
声，消除噪声污染
。

11月29日，相关部门进行了现场整改勘察。为最
大限度降低配电室的噪声影响，国网秦皇岛供电
公司海港区供电中心对配电室靠近35栋一侧的门
窗及排风口进行密封，并用砖混结构进行封堵，
并从配电室内侧加装隔音毡、消音棉以及隔音石
膏板进行隔音降噪处理。整改完成后，11月29日
夜间，第三方公司再次进行检测，2个点位的检
测结果分别为38dB、37dB，检测结果达标。11
月30日，再次委托第三方公司对2个点位开展检
测，在当日晚20时用电高峰时段的检测结果分别
为40dB、39dB，该问题已解决。西港路街道和
社区工作人员走访距离配电室最近的35栋四单
元，据统计，现总计居住9户，通过入户走访、
电话联系等方式，联系到7户居民，5户居民表示
没注意有声音；2户居民表示整改前开窗户会有
声音，封堵处理后听不见。

已办结 无

16
D3HB20251
1270017

秦皇岛市山海关区高建庄村冷轧带
钢厂内占用的农业用地和防护林，
钢结构厂房下填埋垃圾。

秦皇岛
市山海
关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1.“冷轧带钢厂内占用的农业用地和防护林”问题部分属实。举报地点位于秦皇岛永恒正茂
冷轧带钢有限公司院内，该公司于2006年1月与山海关区石河镇高建庄村村委会签订租赁协
议，租用该处土地用于圈院建设厂房。经现场核查，该院落内部分土地种植树木200余棵。
彩钢顶钢结构厂房1处、钢结构库房3处、简易结构平房1处、砖混结构平房1处，并硬化部分
地面。关于占用农用地问题相关部门已于2025年10月委托第三方公司对相关占地及土地破坏
情况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25年11月4日到现场进行了土地破坏程度鉴定。目前鉴定机
构已拿出初步鉴定意见：违法占用共计27.67亩，其中该院落内建筑物占地面积21.36亩，硬
化地面面积5.86亩，彩钢棚占地面积0.45亩；填埋建筑垃圾及损坏种植条件面积4.51亩；剩
余65.77亩土地仍用于种植农作物及林木等，种植条件未遭到破坏；关于防护林问题林业部
门经与原森林公安执法人员沟通并通过林业原林保影像图进行核实，该院落内西侧现状地类
为林地（非林业部门林保范围内林地）、园地、耕地、其他草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用途为
一般农地区，该院落不在原林保范围内及林业部门林地管控范围内，不属于防护林。2.“钢
结构厂房下填埋垃圾”问题不属实。经鉴定机构初步核查未发现钢结构厂房下垃圾填埋。鉴
于该公司院内垃圾填埋问题山海关区已于2025年10月委托第三方公司对相关土地破坏情况进
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25年11月4日进入现场对土地破坏程度进行鉴定，待正式司法鉴定
出具后进行依法处置。

部分
属实

对违法违规占用的
农用地依法依规处
置到位。

针对占用农用地问题，待正式的司法鉴定出具
后，依据鉴定结论给予依法依规处理。如构成刑
事犯罪将依法移交公安部门处置，如未构成刑事
犯罪，将对该宗地符合规划部分予以罚没，对不
符合规划部分予以拆除恢复。

已办结 无

26
X3HB20251
1270039

中冶水务有限公司约二十万吨污水
处理厂污泥运入秦皇岛港掩埋，该
污泥渗漏液流入港池，影响附近海
水质量。

秦皇岛
市抚宁
区

涉及公共利
益的生态环
境问题

水

1.“污泥运入秦皇岛港掩埋”问题不属实。秦皇岛市抚宁区中冶水务有限公司位于留守营镇
205国道北侧，2008年该公司秦皇岛市抚宁县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经原河北省环境保护局审
批，2010年通过验收。2020年该公司秦皇岛抚宁污水处理厂二期改扩建项目经秦皇岛市抚宁
区行政审批局审批，2021年完成环保自主验收。2025年11月28日，相关部门人员现场核查，
该厂2017年—2025年10月期间共产生污泥169968.72吨，分别与秦皇岛丰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北控（秦皇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秦皇岛尼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秦皇岛伟明环保能
源有限公司、秦皇岛利旺建材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签订了污泥处置合同，污水处理厂产生的
污泥与污泥接收单位数量一致，形成闭环。2025年产生污泥送至秦皇岛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
司、秦皇岛利旺建材有限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理。该公司与秦皇岛兴元运输有限公司、秦皇岛
水火风出租车有限公司签订运输合同，运输车辆安装北斗定位，污泥过磅数量、运输轨迹、
装卸全过程全天24小时均有监控跟踪，经调阅运输轨迹，运输车辆没有去过秦皇岛港。2“
污泥渗漏液流入港池，影响附近海水质量”问题不属实。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2022年
—2025年秦皇岛市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情况》，秦皇岛市近岸海域共布设10个国控监测点位。
监测结果表明：2022年—2025年近岸海域海水水质优良比例100%。

不属
实

督促企业按照污泥
处置要求，依法依
规对污泥进行处置
。

督促企业按照污泥处置要求，依法依规对污泥进
行处置。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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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D3HB20251
1270040

娄杖子镇小大杖子村某村民在村东
开办两家企业：正义铁选厂生产十
几年，尾矿库污水随意乱排，生产
时扬尘严重；混凝土厂砂石露天堆
放，废水排至西南角干井中。

秦皇岛
市青龙
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大气

1.“正义铁选厂生产十几年，尾矿库污水随意乱排，生产时扬尘严重”问题部分属实。经核
查，信访人举报的“正义铁选厂”为青龙县正亿矿业有限公司，位于青龙县娄杖子镇小大杖
子村，该企业《铁精粉精选、铁矿石磁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17年12月20日经原青龙
县环境保护局审批，2021年8月完成自主验收，主要产品为铁精粉，主要生产设备为颚式破
碎机、锤式破碎机、球磨机、高频细筛、磁选机、脱水振动筛、给料机，污染防治设施为布
袋除尘器、皮带输送全密闭作业。正亿矿业有限公司《砂石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4年12月31日经秦皇岛市行政审批局审批，未进行验收，未办理排污许可，主要产品为砂
石料，主要生产设备及污染防治设施为制砂机、破碎机、磁滑轮、尾砂泵、振动脱水筛、滚
筒筛。2025年11月28日，相关部门人员现场核查，正亿矿业有限公司铁精粉精选、铁矿石磁
选生产线2021年验收投产，尾矿为干排工艺，不涉及废水排放，干排尾矿（尾矿库）堆存于
厂区北侧，该条生产线已于2024年6月停产，尾矿库内无积水、排水痕迹。砂石加工项目于
10月份进行生产，无除尘器等治理设施，生产线未在密闭车间内，存在扬尘问题。2.“混凝
土厂砂石露天堆放，废水排至西南角干井中”问题部分属实。信访人举报的“混凝土厂”为
青龙县娄杖子镇宗军砂石料购销站为水泥砖制品厂，位于青龙县娄杖子镇小大杖子村，该公
司《宗军水泥制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23年8月11日经青龙县行政审批局审批，2023
年11月完成自主验收，主要产品为混凝土铺地砖、混凝土空心块，主要生产设备为搅拌设备
、制砖机、水泥仓、粉煤灰仓、受料仓，污染防治设施为布袋除尘器、雾炮机。经核查，娄
杖子镇宗军砂石料购销站为水泥砖制品厂，于2025年5月开始停产，生产工艺不涉及废水外
排，现场未发现废水外排痕迹，厂区西南侧未见干井。厂区内堆存石子约500吨，苫盖不
严，存在扬尘隐患。

部分
属实

督促企业完善相关
手续文件，对违规
生产问题依法依规
查处，消除扬尘隐
患。

针对“扬尘严重问题”，相关部门一是责令正亿
矿业有限公司停产，补办砂石加工生产线环评验
收及排污许可手续，并对该企业未验先投、无证
排污行为立案调查；二是责令宗军砂石料购销站
立即组织人员对堆存的石子重新进行苫盖，减少
扬尘污染隐患。截至11月29日，该企业重新购买
防尘网80卷，组织工人5人，已对裸露的料堆全
部进行苫盖。对厂区内地面定时进行洒水抑尘，
避免出现扬尘问题。

已办结 无

42
D3HB20251
1270049

秦皇岛市卢龙县石门镇贾背口村村
南有一废旧灰窑厂违规占用耕地，
露天堆放灰窑，致使无法耕种。

秦皇岛
市卢龙
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1.“废旧灰窑厂违规占用耕地”问题不属实。群众举报的废旧灰窑厂位于卢龙县石门镇贾背
口村村南。2025年11月28日相关部门人员现场核查，经现场测量，该废弃灰窑现占地面积
19.2亩，经地类认定旱地0.0105亩，农村道路0.0195亩，盐田及采矿用地19.17亩；其中窑
址占地4.03亩，白灰料堆压占6.14亩（均为采矿用地）。信访反映废弃灰窑厂占用地类属采
矿用地，并非耕地。2.“露天堆放灰窑”问题部分属实。经调查核实，该灰窑始建于
2001年，2014年被卢龙县政府取缔。该灰窑依山而建，地类为采矿用地，地貌为砂石，不拆
除窑体能够起到山体护坡的作用，因此窑体未拆除，废弃闲置至今。2025年6月，石门镇贾
背口村村民，在该废弃窑口的石灰窑内收集遗留石灰意欲进行售卖，因无人购买，堆放在现
场至今，因此存在露天堆放白灰问题。

部分
属实

对违规堆放的物料
进行清理，恢复原
貌。

针对堆放白灰问题，责令当事人对堆放物料进行
清理，截至目前，压占白灰已清理完毕，恢复原
地貌。

已办结 无


